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2025年博士后招聘公告

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（区行政学院、区社会主义学院、区培训中心）成立于2017年，加挂中共深圳市委党校龙华分校牌子，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区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培训工作，以及党的理论研究和龙华区决策咨询研究。2022年1月，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经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，设立全市首个区级党校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，并与电子科技大学（深圳）高等研究院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深圳大学、厦门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联合培养博士后，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收1-2名博士后研究人员。具体事项及要求如下：

一、招聘条件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，遵纪守法，无不良记录。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年龄在35岁以下（含35岁）、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不超过3年（特别优秀人员年龄要求可适当放宽），或将于2025年毕业的应届博士研究生。
（三）专业要求：马克思主义哲学、党史党建、政治学、管理学、经济学、法学及其他符合党校要求的专业及学科方向。从事过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、时尚产业、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、科技创新管理、中共党史（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）等相关研究者优先录用。
（四）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独立科研能力，从事过相关课题研究，作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（博士生导师作为第一作者）在核心期刊发表过1篇以上论文。

（五）需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，男女不限。

（六）博士后在校管理按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博士后管理办法执行。

（七）其它要求以合作招收单位为准。

二、招聘人数及报名方式

本次计划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1-2名，有意应聘者请填写如下资料：

（一）《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博士后报名表》《应聘人员报名信息采集表》《无违法犯罪记录个人承诺书》。

（二）身份证、护照（外籍人员）、港澳台人员提供该地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三）博士学位证书，本科、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及学位证。

1.应届博士毕业生进站时，可先凭博士毕业单位学位主管部门出具的《答辩决议书》或“同意授予博士学位意见”办理进站，进站6个月内须将博士学位证书、毕业证书交博管办核验及备案，未按时提交博士后研究人员学位证书人员应予以退站；

2.国外、境外、中外合作办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需在进站时或进站6个月内提供教育部门出具的《学位学历认证书》（外籍人员不适用此项），未按时提交人员应予以退站。
（四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或著作2篇（部）（扫描件）。

（五）个人拟开展课题的研究计划（2000字左右）。

请将上述资料存入一个文件夹、压缩后发至邮箱：dxyw@szlhq.gov.cn，发送邮件名称统一为“博士后招聘+姓名+博士毕业院校（或现工作单位）+专业”，长期有效。
三、在站待遇

（一）学校为进站博士后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和科研设备。

（二）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本站工作期间，参照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有关规定确定工资标准。

凡通过中期、期满考核合格的博士后，可再享受深圳市政府提供的相关补助。

住房保障、配偶工作及子女入学等配套待遇参照《深圳市博士后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《深圳市龙华区重点企业（机构）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工程实施办法》《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若深圳市博士后人才资助政策有所调整，以最新的文件规定为准。
四、招聘说明

应聘者资料通过简历筛选后，对符合条件者，将另行通知面试和答辩时间。通过答辩者按程序报上级博士后管理部门审批，审批同意进站后，按博士后管理有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招聘单位联系人：陈老师、蒋老师

联系电话：0755-23332560、13723455764、19166313989

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宇丰工业区

邮编：518110

附件：1.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博士后报名表

2.应聘人员报名信息采集表

      3.无违法犯罪记录个人承诺书

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
2025年10月15日  
